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监督检查
	1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监督检查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房改办

	6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房改办住房保障管理科

	8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21609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9
	设定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10日，桂政发[2009]16号）第七条  自治区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全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市、县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自治区直属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在南宁市的中直、区直单位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自治区、市（区直）、县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10
	实施对象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申报单位。

	11
	行使层级
	自治区、设区的市、县三级分级管理。

	12
	检查流程
	详见附件。

	13
	检查内容
	1.项目审批情况：改造方式、新建住房总建筑面积、栋数、套数。
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10日，桂政发[2009]16号）第九、十条的规定；
2.项目建设情况：土地使用证、土地出让情况、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开工情况、基本建成情况。
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10日，桂政发[2009]16号）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的规定；
3.住房供应管理情况。

依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10日，桂政发[2009]16号）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的规定。

	14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确定检查对象、内容、时间和方式，通知相关单位。

    2.检查责任：检查时，通常进行现场检查、询问，翻阅相关账表资料、证明证书等，收集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填写《检查情况登记表》。

    3.处理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现场向建设单位反馈要求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书面通知项目对应辖区的房改部门组织整改并报告整改情况。

    4.监管责任：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跟踪监督落实整改。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5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未按批复的住房套数、户型面积、配套商业设施面积进行建设的；

    2.虚报、瞒报或弄虚作假其开工建设或基本建成套数的。

    3.向不符合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政策规定的人员供应住房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16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检查时，接受吃请、收受贿赂
	高
	1.加强职业道德、开展警示教育；

2.公布廉政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3.回访被检查单位，了解执法人员廉政情况。
	房改办负责人、

科室承办人

	
	隐瞒检查时发现的问题，降低要求
	低
	
	房改办负责人、

科室承办人

	
	帮助被检查单位逃避监管
	高
	
	房改办负责人、

科室承办人

	
	提出与事实有违的处理意见
	低
	
	房改办负责人、

科室承办人


附件：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监督检查流程图

附件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监督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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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检查





实施检查





下发检查通知





现场检查、询问情况、查阅资料，填写检查记录





反馈意见、通知整改





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题，现场向建设单位反馈要求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书面通知项目对应辖区的房改部门组织整改并报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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